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5號

原      告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麥寛成  

訴訟代理人  彭意森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陳重誠（陳永風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育華  

被      告  陳吉發  

0000000000000000

            陳石定（陳平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陳清香（陳平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余陳麗安（陳平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陳佳陽（陳平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陳建國（陳平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愛月  

被      告  陳玉蘭（陳平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陳淑芳（陳平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陳淑紅（陳平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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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秋月  

0000000000000000

            陳里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愷娣（陳正一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陳豐文（陳正一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愷倫（陳正一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國欣（陳正一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廖滿（陳正一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益來  

0000000000000000

            陳豐祿  

0000000000000000

            陳國燦  

            陳美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美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

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

一「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

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

淑芳、陳淑紅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

地、同段七四０地號土地、同地段七四一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

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二「占用

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

他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

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將示

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同段七三三地

號土地、同地段七三四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

○○○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三「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

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壹佰壹拾捌萬捌仟元為被告陳

重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重誠如以新臺幣陸仟參佰伍

拾陸萬參仟伍佰捌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零壹拾陸萬柒仟元為被告陳石

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

淑紅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

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如以新臺幣參仟零伍

拾萬零參佰壹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貳佰肆拾柒萬玖仟元為被告陳

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

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

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

美仁如以新臺幣陸仟柒佰肆拾參萬肆仟貳佰肆拾貳元為原告供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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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

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及第263條第

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第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

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

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復按不變更訴訟標

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

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

時原以陳永風、陳永富、鄭玉霞、陳愛月、陳吉發、張惠

卿、洪子棱、陳龍泉、張正雄為被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遭渠等所占用臺北市○○區

○○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以下以各地號土地分稱，合稱系爭土地）。嗣於民國113

年4月25日具狀撤回對陳永風、陳愛月、張惠卿、張正雄之

起訴，追加陳有志、陳平、陳秋月、陳里見、陳正一、陳益

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洪晉德為被告（見

本院卷㈠第85頁至第89頁）；又於113年6月14日具狀撤回對

起訴前已死亡之陳有志、陳平、陳正一之訴訟，追加陳有志

之繼承人陳永風、陳平之繼承人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

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陳正一之

繼承人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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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㈡第17頁至第25頁）；復分別於113年10月14

日、113年12月3日具狀撤回對陳永富、陳龍泉之起訴（見本

院卷㈡第203頁至第206頁、第315頁）；再於114年2月21日

撤回對鄭玉霞之起訴（見本院卷㈡第530頁）；另於言詞辯

論終結後具狀撤回對被告洪晉德、洪子棱之訴（見本院卷㈢

第129頁）。又原告訴之聲明迭經追加、撤回，並經本院履

勘複丈測量後，最終於114年1月14日確認為：「㈠被告陳重

誠應將坐落在732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街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1號房屋），如臺北市大安地政

事務所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17.06平

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

有人。㈡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

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40、74

1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0○0號

房屋（下稱系爭11之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D1(面積2

2.75平方公尺)、D2(面積29.06平方公尺)、D3(面積4.36平

方公尺)，合計面積56.17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

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陳吉發、陳秋月、

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

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共同將坐落在73

2、733、734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

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1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E1(面

積6.14平方公尺)、E2(面積29.77平方公尺)、E3(面積87.80

平方公尺)，合計面積123.71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

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見本院卷㈡第416頁至第4

17頁）。經核前述原告撤回部分，因陳愛月、張惠卿、張正

雄、陳永富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陳龍泉則未於原告具狀撤

回對其之起訴後之十日內提出異議，鄭玉霞、洪晉德、洪子

棱亦分別表示同意原告撤回其訴（見本院卷㈡第530頁、本

院卷㈢第139頁），揆諸前開規定，此部分訴訟已生撤回之

效力。其餘訴之變更，係本於系爭土地遭系爭1號、11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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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11號房屋無權占用之同一基礎事實，與原訴間具有共同

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

程度範圍內具有一體性，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另確定請

求拆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之範圍係屬依據土地複丈成果圖之

面積測量結果補充、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此部分更正亦屬合法。

二、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

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

條至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者，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

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

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陳永風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5月

25日死亡，其所遺之系爭241巷1號房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

繼承人陳重誠繼承，此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

協議書、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附卷可稽，並據

陳重誠於114年2月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㈡第503

頁至第515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復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

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

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以被告所有之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請求被告拆屋還地，被告陳重誠則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

第772條及第832條規定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提起反訴請求

確認其對原告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命原告容忍其辦理

地上權登記。經核本件反訴、本訴之標的法律關係及其防禦

方法，均與被告陳重誠是否有權利占有系爭土地有關，二者

間有牽連關係，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

一併審理裁判，是被告陳重誠提起本件反訴，於法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　

四、再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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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

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要旨參照）。查反訴原告主

張對於反訴被告共有之732地號土地如附表編號1所示占用位

置及面積範圍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為反訴被告否認

之，則反訴原告就732地號土地前述範圍是否有地上權登記

請求權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反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此不明確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

上開說明，反訴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

五、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

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

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

菊、陳美仁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應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所有之

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分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

「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之位置及面積，妨害原告對於系爭

土地所有權之行使。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

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建物並返還所占用之土地

等語，並聲明：⒈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在732地號土地上，

系爭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17.06平方公尺之建物

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⒉被告

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

淑芳、陳淑紅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40、741地號土地上，

系爭11之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D1(面積22.75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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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面積29.06平方公尺)、D3(面積4.36平方公尺)，合計面

積56.17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

告及全體共有人。⒊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

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

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33、734地

號土地上，系爭1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E1(面積6.14平方

公尺)、E2(面積29.77平方公尺)、E3(面積87.80平方公

尺)，合計面積123.71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

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之抗辯：

　 ⒈被告陳重誠則以：陳三奇於日治時期興建系爭1號房屋之初

即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用732地號土地，並未作其他用

途，亦未曾向土地所有權人租借，陳三奇去世後即由其子

陳有志繼承，陳有志死亡後再由陳永風繼承取得，迄今存

在已超過八十餘年，已因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故

被告陳重誠於732地號土地有地上權存在，原告不得請求拆

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⒉被告陳建國則以：系爭11之1號房屋為伊父親所留下，伊已

在此居住六、七十年，原告無理由要伊拆除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

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

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

菊、陳美仁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起訴主張略以：732地號土地原為陳氏家族所公同

共有，家族成員分別佔據732地號土地之一部建屋，彼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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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默認，互不干涉，陳三奇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建

有系爭1號房屋占用732地號土地，並未作其他用途，亦未曾

向土地所有權人租借或繳納租金，陳三奇去世後即由其子孫

陳有志、陳永風依序繼承取得，持續占有至今，依民法第77

2條準用第769、770條規定，反訴原告已時效取得地上權登

記請求權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反訴原告就反訴被告所有之

732地號土地於附表編號1所示占用位置及面積範圍有地上權

登記請求權存在。⒉反訴被告應容忍反訴原告就上開範圍辦

理地上權登記。　　

　㈡反訴被告則以：依反訴原告所述，可知其所稱默認分管建屋

意思或許僅存在於少數占地建屋之共有人間，732地號土地

在日據時期既屬公同共有，當應取得未占地建屋之其他共有

人之全體同意，不得以占地建屋之人具有共有人身分，即謂

其占用特定共有土地及在其上建築房屋行為，無侵害共有物

所有權能之問題。而默認分管建屋既非適法，則其所持占地

建屋行為係為自己取得地上權意思之主張，自無從附隨；且

反訴原告主張已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未經相關地政機關

審查受理，於反訴被告提起本件訴訟後，方行提起取得地上

權登記請求權及容忍地上權登記之反訴請求，於法未合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第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

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

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

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

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

之，民法第767條、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

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

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

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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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

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被告所有之系爭1號、1

1之1號、11號房屋分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占用土地

情形」欄所示之位置及面積等情，有土地登記謄本、臺北市

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

（見本院113年度北司補字第1429號卷第15頁至第375頁、本

院卷㈠第41頁至第53頁、第257頁、限閱卷），並經本院會

同兩造至現場履勘及囑託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繪

製土地複丈成果圖，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臺北市大安地政事

務所113年11月12日北市大地測字第1137015358號函檢送之

複丈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09頁至第119頁、第31

1頁、第31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而原告主張系爭土

地遭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無權占用，為到庭被告陳

重誠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陳重誠既以其非無權占有

為抗辯，自應就其占有具合法正當權源乙節，負舉證之責。

　㈢被告陳重誠辯稱並以反訴起訴主張其已就732地號土地時效

取得地上權，並請求本院命原告應容忍其向地政機關申請地

上權登記等語，為原告所否認。茲就被告陳重誠是否確已取

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分述如下：

　⒈按土地占有人於土地所有人起訴拆屋還地之訴訟繫屬中，依

法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其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命所

有人容忍為地上權登記者，受訴法院即應就占有人是否具備

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為實體上裁判（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上字第1215號判決參照）。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

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

之權。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

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

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

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前五條之

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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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亦同，民法第832條、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分

別定有明文。又地上權為一種物權，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

者，首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克為之。此項意思

依民法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故須由占有人

負證明之責（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意旨可

參）。

　⒉被告陳重誠主張系爭1號房屋係伊先祖陳三奇基於行使地上

權之目的在732地號土地上所建造，迄今已占有732地號土地

逾八十年，自得取得登記為地上權人之權利，固據其提出族

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課稅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㈡

第305頁至第309頁）。惟該等資料僅得以認定被告陳重誠之

祖父陳有志、父親陳永風曾為系爭1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及

占有使用人。而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

或竹木之原因多端，或基越界建築使用，或為界址不明致誤

認他人土地為自己所有，或因不知為他人土地而誤為占有使

用，或係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甚或可能係基於侵權行

為之意思（最高法院著有10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可資

參照），被告陳重誠亦未就其祖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

有732地號土地乙節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要難僅以被告

陳重誠之先祖在732地號土地上有建築物之客觀事實，逕謂

其主觀上有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準此，被告陳重誠既未

能舉證證明其先祖或被繼承人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

732地號土地，即與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未合，當無從據

時效規定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是被告陳重誠提起反訴請

求確認地上權存在及容忍其為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洵屬無

據。

　㈣復按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條及第770條之規定，亦僅得請

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而已，並非即取得地上權，在其未依法登

記為地上權人之前，自不能本於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

所有人有所主張而認其非無權占有（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

第1729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215號判決意旨可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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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陳重誠既未舉證證明其已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亦未證

明已具備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如前所述，揆諸前揭說

明，尚無從依據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主張為有

權占有；其餘被告復未提出事證說明有何占用系爭土地之正

當權源，則原告本於所有權人地位，請求被告分別拆除如附

表所示範圍、位置之地上物，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核屬有

據。

四、綜上所述，本訴部分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

第821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拆除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

欄所示範圍之建物，並將占用部分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

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反訴部分，反訴原告依

民法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規定，請求確認其就附表

編號1所示範圍之土地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請求反

訴被告應容忍其辦理地上權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訴部分，原告及被告陳重誠、陳建國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

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

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被告陳吉發、

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

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

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於

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

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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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附表

編

號

所有權人 建物門牌號碼

（臺北市大安

區）

占用土地情形

占用土地地

號

占用位置 占用面

積

1 陳重誠 延吉街241巷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

A

117.06

㎡

2 陳 石 定 、 陳 清

香、陳玉蘭、陳

建國、陳佳陽、

陳 淑 芳 、 陳 淑

紅、余陳麗安

延吉街241巷11之

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

D1

22.75㎡

740地號 附圖編號

D2

29.06㎡

741地號 附圖編號

D3

4.36㎡

3 陳 吉 發 、 陳 秋

月、陳里見、陳

廖滿、陳愷倫、

陳 豐 文 、 陳 愷

娣、陳國欣、陳

益來、陳豐祿、

陳 國 燦 、 陳 美

菊、陳美仁

延吉街241巷1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

E1

6.14㎡

733地號 附圖編號

E2

29.77㎡

734地號 附圖編號

E3

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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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5號
原      告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麥寛成  
訴訟代理人  彭意森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陳重誠（陳永風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陳育華  
被      告  陳吉發  


            陳石定（陳平之繼承人）


            陳清香（陳平之繼承人）


            余陳麗安（陳平之繼承人）


            陳佳陽（陳平之繼承人）


            陳建國（陳平之繼承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愛月  
被      告  陳玉蘭（陳平之繼承人）


            陳淑芳（陳平之繼承人）


            陳淑紅（陳平之繼承人）


            陳秋月  


            陳里見  




            陳愷娣（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豐文（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愷倫（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國欣（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廖滿（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益來  


            陳豐祿  


            陳國燦  
            陳美菊  




            陳美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一「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同段七四０地號土地、同地段七四一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二「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將示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同段七三三地號土地、同地段七三四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三「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壹佰壹拾捌萬捌仟元為被告陳重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重誠如以新臺幣陸仟參佰伍拾陸萬參仟伍佰捌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零壹拾陸萬柒仟元為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如以新臺幣參仟零伍拾萬零參佰壹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貳佰肆拾柒萬玖仟元為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如以新臺幣陸仟柒佰肆拾參萬肆仟貳佰肆拾貳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及第26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第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復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陳永風、陳永富、鄭玉霞、陳愛月、陳吉發、張惠卿、洪子棱、陳龍泉、張正雄為被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遭渠等所占用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下以各地號土地分稱，合稱系爭土地）。嗣於民國113年4月25日具狀撤回對陳永風、陳愛月、張惠卿、張正雄之起訴，追加陳有志、陳平、陳秋月、陳里見、陳正一、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洪晉德為被告（見本院卷㈠第85頁至第89頁）；又於113年6月14日具狀撤回對起訴前已死亡之陳有志、陳平、陳正一之訴訟，追加陳有志之繼承人陳永風、陳平之繼承人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陳正一之繼承人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為被告（見本院卷㈡第17頁至第25頁）；復分別於113年10月14日、113年12月3日具狀撤回對陳永富、陳龍泉之起訴（見本院卷㈡第203頁至第206頁、第315頁）；再於114年2月21日撤回對鄭玉霞之起訴（見本院卷㈡第530頁）；另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具狀撤回對被告洪晉德、洪子棱之訴（見本院卷㈢第129頁）。又原告訴之聲明迭經追加、撤回，並經本院履勘複丈測量後，最終於114年1月14日確認為：「㈠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在732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1號房屋），如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17.06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40、741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0○0號房屋（下稱系爭11之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D1(面積22.75平方公尺)、D2(面積29.06平方公尺)、D3(面積4.36平方公尺)，合計面積56.17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33、734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1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E1(面積6.14平方公尺)、E2(面積29.77平方公尺)、E3(面積87.80平方公尺)，合計面積123.71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見本院卷㈡第416頁至第417頁）。經核前述原告撤回部分，因陳愛月、張惠卿、張正雄、陳永富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陳龍泉則未於原告具狀撤回對其之起訴後之十日內提出異議，鄭玉霞、洪晉德、洪子棱亦分別表示同意原告撤回其訴（見本院卷㈡第530頁、本院卷㈢第139頁），揆諸前開規定，此部分訴訟已生撤回之效力。其餘訴之變更，係本於系爭土地遭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無權占用之同一基礎事實，與原訴間具有共同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一體性，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另確定請求拆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之範圍係屬依據土地複丈成果圖之面積測量結果補充、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部分更正亦屬合法。
二、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者，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陳永風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5月25日死亡，其所遺之系爭241巷1號房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繼承人陳重誠繼承，此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附卷可稽，並據陳重誠於114年2月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㈡第503頁至第515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復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以被告所有之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求被告拆屋還地，被告陳重誠則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及第832條規定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其對原告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命原告容忍其辦理地上權登記。經核本件反訴、本訴之標的法律關係及其防禦方法，均與被告陳重誠是否有權利占有系爭土地有關，二者間有牽連關係，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一併審理裁判，是被告陳重誠提起本件反訴，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再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要旨參照）。查反訴原告主張對於反訴被告共有之732地號土地如附表編號1所示占用位置及面積範圍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為反訴被告否認之，則反訴原告就732地號土地前述範圍是否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反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不明確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開說明，反訴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應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所有之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分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之位置及面積，妨害原告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建物並返還所占用之土地等語，並聲明：⒈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在732地號土地上，系爭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17.06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⒉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40、741地號土地上，系爭11之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D1(面積22.75平方公尺)、D2(面積29.06平方公尺)、D3(面積4.36平方公尺)，合計面積56.17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⒊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33、734地號土地上，系爭1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E1(面積6.14平方公尺)、E2(面積29.77平方公尺)、E3(面積87.80平方公尺)，合計面積123.71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之抗辯：
　 ⒈被告陳重誠則以：陳三奇於日治時期興建系爭1號房屋之初即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用732地號土地，並未作其他用途，亦未曾向土地所有權人租借，陳三奇去世後即由其子陳有志繼承，陳有志死亡後再由陳永風繼承取得，迄今存在已超過八十餘年，已因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故被告陳重誠於732地號土地有地上權存在，原告不得請求拆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⒉被告陳建國則以：系爭11之1號房屋為伊父親所留下，伊已在此居住六、七十年，原告無理由要伊拆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起訴主張略以：732地號土地原為陳氏家族所公同共有，家族成員分別佔據732地號土地之一部建屋，彼此間相互默認，互不干涉，陳三奇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建有系爭1號房屋占用732地號土地，並未作其他用途，亦未曾向土地所有權人租借或繳納租金，陳三奇去世後即由其子孫陳有志、陳永風依序繼承取得，持續占有至今，依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770條規定，反訴原告已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反訴原告就反訴被告所有之732地號土地於附表編號1所示占用位置及面積範圍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⒉反訴被告應容忍反訴原告就上開範圍辦理地上權登記。　　
　㈡反訴被告則以：依反訴原告所述，可知其所稱默認分管建屋意思或許僅存在於少數占地建屋之共有人間，732地號土地在日據時期既屬公同共有，當應取得未占地建屋之其他共有人之全體同意，不得以占地建屋之人具有共有人身分，即謂其占用特定共有土地及在其上建築房屋行為，無侵害共有物所有權能之問題。而默認分管建屋既非適法，則其所持占地建屋行為係為自己取得地上權意思之主張，自無從附隨；且反訴原告主張已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未經相關地政機關審查受理，於反訴被告提起本件訴訟後，方行提起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及容忍地上權登記之反訴請求，於法未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第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被告所有之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分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之位置及面積等情，有土地登記謄本、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北司補字第1429號卷第15頁至第375頁、本院卷㈠第41頁至第53頁、第257頁、限閱卷），並經本院會同兩造至現場履勘及囑託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繪製土地複丈成果圖，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113年11月12日北市大地測字第1137015358號函檢送之複丈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09頁至第119頁、第311頁、第31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無權占用，為到庭被告陳重誠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陳重誠既以其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自應就其占有具合法正當權源乙節，負舉證之責。
　㈢被告陳重誠辯稱並以反訴起訴主張其已就732地號土地時效取得地上權，並請求本院命原告應容忍其向地政機關申請地上權登記等語，為原告所否認。茲就被告陳重誠是否確已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分述如下：
　⒈按土地占有人於土地所有人起訴拆屋還地之訴訟繫屬中，依法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其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命所有人容忍為地上權登記者，受訴法院即應就占有人是否具備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為實體上裁判（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215號判決參照）。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前五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民法第832條、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地上權為一種物權，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首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克為之。此項意思依民法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故須由占有人負證明之責（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意旨可參）。
　⒉被告陳重誠主張系爭1號房屋係伊先祖陳三奇基於行使地上權之目的在732地號土地上所建造，迄今已占有732地號土地逾八十年，自得取得登記為地上權人之權利，固據其提出族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課稅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㈡第305頁至第309頁）。惟該等資料僅得以認定被告陳重誠之祖父陳有志、父親陳永風曾為系爭1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及占有使用人。而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之原因多端，或基越界建築使用，或為界址不明致誤認他人土地為自己所有，或因不知為他人土地而誤為占有使用，或係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甚或可能係基於侵權行為之意思（最高法院著有10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陳重誠亦未就其祖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732地號土地乙節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要難僅以被告陳重誠之先祖在732地號土地上有建築物之客觀事實，逕謂其主觀上有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準此，被告陳重誠既未能舉證證明其先祖或被繼承人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732地號土地，即與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未合，當無從據時效規定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是被告陳重誠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地上權存在及容忍其為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洵屬無據。
　㈣復按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條及第770條之規定，亦僅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而已，並非即取得地上權，在其未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之前，自不能本於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有所主張而認其非無權占有（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215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陳重誠既未舉證證明其已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亦未證明已具備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如前所述，揆諸前揭說明，尚無從依據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主張為有權占有；其餘被告復未提出事證說明有何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原告本於所有權人地位，請求被告分別拆除如附表所示範圍、位置之地上物，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核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訴部分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拆除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範圍之建物，並將占用部分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反訴部分，反訴原告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規定，請求確認其就附表編號1所示範圍之土地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請求反訴被告應容忍其辦理地上權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訴部分，原告及被告陳重誠、陳建國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於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附表
		編號

		所有權人

		建物門牌號碼
（臺北市大安區）

		占用土地情形

		


		




		


		


		


		占用土地地號

		占用位置

		占用面積



		1

		陳重誠

		延吉街241巷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A

		117.06㎡



		2

		陳石定、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余陳麗安

		延吉街241巷11之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D1

		22.75㎡



		


		


		


		740地號

		附圖編號D2

		29.06㎡



		


		


		


		741地號

		附圖編號D3

		4.36㎡



		3

		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

		延吉街241巷1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E1

		6.14㎡



		


		


		


		733地號

		附圖編號E2

		29.77㎡



		


		


		


		734地號

		附圖編號E3

		87.8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5號

原      告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麥寛成  

訴訟代理人  彭意森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陳重誠（陳永風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陳育華  

被      告  陳吉發  



            陳石定（陳平之繼承人）



            陳清香（陳平之繼承人）



            余陳麗安（陳平之繼承人）



            陳佳陽（陳平之繼承人）



            陳建國（陳平之繼承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愛月  

被      告  陳玉蘭（陳平之繼承人）



            陳淑芳（陳平之繼承人）



            陳淑紅（陳平之繼承人）



            陳秋月  



            陳里見  





            陳愷娣（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豐文（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愷倫（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國欣（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廖滿（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益來  



            陳豐祿  



            陳國燦  

            陳美菊  





            陳美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門牌號

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一「占用土地情形」

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

人。

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

淑芳、陳淑紅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同段

七四０地號土地、同地段七四一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二「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

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

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將示

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同段七三三地號土地、

同地段七三四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

物如附表編號三「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

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壹佰壹拾捌萬捌仟元為被告陳

重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重誠如以新臺幣陸仟參佰伍

拾陸萬參仟伍佰捌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零壹拾陸萬柒仟元為被告陳石

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

淑紅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

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如以新臺幣參仟零伍

拾萬零參佰壹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貳佰肆拾柒萬玖仟元為被告陳

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

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

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

美仁如以新臺幣陸仟柒佰肆拾參萬肆仟貳佰肆拾貳元為原告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

    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及第263條第

    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第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

    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

    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復按不變更訴訟標

    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

    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

    時原以陳永風、陳永富、鄭玉霞、陳愛月、陳吉發、張惠卿

    、洪子棱、陳龍泉、張正雄為被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遭渠等所占用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下以各地號土

    地分稱，合稱系爭土地）。嗣於民國113年4月25日具狀撤回

    對陳永風、陳愛月、張惠卿、張正雄之起訴，追加陳有志、

    陳平、陳秋月、陳里見、陳正一、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

    、陳美菊、陳美仁、洪晉德為被告（見本院卷㈠第85頁至第8

    9頁）；又於113年6月14日具狀撤回對起訴前已死亡之陳有

    志、陳平、陳正一之訴訟，追加陳有志之繼承人陳永風、陳

    平之繼承人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

    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陳正一之繼承人陳廖滿、陳愷倫

    、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為被告（見本院卷㈡第17頁至第2

    5頁）；復分別於113年10月14日、113年12月3日具狀撤回對

    陳永富、陳龍泉之起訴（見本院卷㈡第203頁至第206頁、第3

    15頁）；再於114年2月21日撤回對鄭玉霞之起訴（見本院卷

    ㈡第530頁）；另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具狀撤回對被告洪晉德、

    洪子棱之訴（見本院卷㈢第129頁）。又原告訴之聲明迭經追

    加、撤回，並經本院履勘複丈測量後，最終於114年1月14日

    確認為：「㈠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在732地號土地上，門牌號

    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1號房屋），如

    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

    、面積117.06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

    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

    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共同將坐落在

    732、740、741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

    00○0號房屋（下稱系爭11之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D1(

    面積22.75平方公尺)、D2(面積29.06平方公尺)、D3(面積4.

    36平方公尺)，合計面積56.17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

    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陳吉發、陳秋

    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

    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共同將坐落在

    732、733、734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

    00號房屋（下稱系爭1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E1(面積6

    .14平方公尺)、E2(面積29.77平方公尺)、E3(面積87.80平

    方公尺)，合計面積123.71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

    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見本院卷㈡第416頁至第417

    頁）。經核前述原告撤回部分，因陳愛月、張惠卿、張正雄

    、陳永富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陳龍泉則未於原告具狀撤回

    對其之起訴後之十日內提出異議，鄭玉霞、洪晉德、洪子棱

    亦分別表示同意原告撤回其訴（見本院卷㈡第530頁、本院卷

    ㈢第139頁），揆諸前開規定，此部分訴訟已生撤回之效力。

    其餘訴之變更，係本於系爭土地遭系爭1號、11之1號、11號

    房屋無權占用之同一基礎事實，與原訴間具有共同性，而就

    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

    內具有一體性，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另確定請求拆除地

    上物及返還土地之範圍係屬依據土地複丈成果圖之面積測量

    結果補充、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部

    分更正亦屬合法。

二、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

    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

    條至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者，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

    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

    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陳永風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5月

    25日死亡，其所遺之系爭241巷1號房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

    繼承人陳重誠繼承，此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

    協議書、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附卷可稽，並據

    陳重誠於114年2月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㈡第503

    頁至第515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復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

    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

    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以被告所有之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請求被告拆屋還地，被告陳重誠則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

    第772條及第832條規定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提起反訴請求

    確認其對原告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命原告容忍其辦理

    地上權登記。經核本件反訴、本訴之標的法律關係及其防禦

    方法，均與被告陳重誠是否有權利占有系爭土地有關，二者

    間有牽連關係，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

    一併審理裁判，是被告陳重誠提起本件反訴，於法並無不合

    ，應予准許。　

四、再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

    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要旨參照）。查反訴原告主張

    對於反訴被告共有之732地號土地如附表編號1所示占用位置

    及面積範圍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為反訴被告否認之，

    則反訴原告就732地號土地前述範圍是否有地上權登記請求

    權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反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

    之危險，而此不明確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開

    說明，反訴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

五、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

    、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

    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

    、陳美仁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應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所有之

    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分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

    「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之位置及面積，妨害原告對於系爭

    土地所有權之行使。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

    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建物並返還所占用之土地

    等語，並聲明：⒈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在732地號土地上，系

    爭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17.06平方公尺之建物拆

    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⒉被告陳

    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

    芳、陳淑紅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40、741地號土地上，系

    爭11之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D1(面積22.75平方公尺)、D2

    (面積29.06平方公尺)、D3(面積4.36平方公尺)，合計面積5

    6.17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

    全體共有人。⒊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

    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

    、陳美菊、陳美仁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33、734地號土地

    上，系爭1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E1(面積6.14平方公尺)、

    E2(面積29.77平方公尺)、E3(面積87.80平方公尺)，合計面

    積123.71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

    共有人。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之抗辯：

　 ⒈被告陳重誠則以：陳三奇於日治時期興建系爭1號房屋之初

     即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用732地號土地，並未作其他用

     途，亦未曾向土地所有權人租借，陳三奇去世後即由其子

     陳有志繼承，陳有志死亡後再由陳永風繼承取得，迄今存

     在已超過八十餘年，已因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故

     被告陳重誠於732地號土地有地上權存在，原告不得請求拆

     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⒉被告陳建國則以：系爭11之1號房屋為伊父親所留下，伊已在

    此居住六、七十年，原告無理由要伊拆除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

    、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

    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

    、陳美仁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起訴主張略以：732地號土地原為陳氏家族所公同共

    有，家族成員分別佔據732地號土地之一部建屋，彼此間相

    互默認，互不干涉，陳三奇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建有

    系爭1號房屋占用732地號土地，並未作其他用途，亦未曾向

    土地所有權人租借或繳納租金，陳三奇去世後即由其子孫陳

    有志、陳永風依序繼承取得，持續占有至今，依民法第772

    條準用第769、770條規定，反訴原告已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

    請求權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反訴原告就反訴被告所有之732

    地號土地於附表編號1所示占用位置及面積範圍有地上權登

    記請求權存在。⒉反訴被告應容忍反訴原告就上開範圍辦理

    地上權登記。　　

　㈡反訴被告則以：依反訴原告所述，可知其所稱默認分管建屋

    意思或許僅存在於少數占地建屋之共有人間，732地號土地

    在日據時期既屬公同共有，當應取得未占地建屋之其他共有

    人之全體同意，不得以占地建屋之人具有共有人身分，即謂

    其占用特定共有土地及在其上建築房屋行為，無侵害共有物

    所有權能之問題。而默認分管建屋既非適法，則其所持占地

    建屋行為係為自己取得地上權意思之主張，自無從附隨；且

    反訴原告主張已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未經相關地政機關

    審查受理，於反訴被告提起本件訴訟後，方行提起取得地上

    權登記請求權及容忍地上權登記之反訴請求，於法未合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第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

    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

    ，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

    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

    民法第767條、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

    ，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

    ，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

    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

    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

    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被告所有之系爭1號、11

    之1號、11號房屋分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占用土地

    情形」欄所示之位置及面積等情，有土地登記謄本、臺北市

    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

    見本院113年度北司補字第1429號卷第15頁至第375頁、本院

    卷㈠第41頁至第53頁、第257頁、限閱卷），並經本院會同兩

    造至現場履勘及囑託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繪製土

    地複丈成果圖，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113年11月12日北市大地測字第1137015358號函檢送之複丈

    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09頁至第119頁、第311頁、

    第31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

    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無權占用，為到庭被告陳重誠

    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陳重誠既以其非無權占有為抗

    辯，自應就其占有具合法正當權源乙節，負舉證之責。

　㈢被告陳重誠辯稱並以反訴起訴主張其已就732地號土地時效取

    得地上權，並請求本院命原告應容忍其向地政機關申請地上

    權登記等語，為原告所否認。茲就被告陳重誠是否確已取得

    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分述如下：

　⒈按土地占有人於土地所有人起訴拆屋還地之訴訟繫屬中，依

    法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其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命所

    有人容忍為地上權登記者，受訴法院即應就占有人是否具備

    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為實體上裁判（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上字第1215號判決參照）。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

    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

    之權。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

    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

    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

    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前五條之

    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

    動產，亦同，民法第832條、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分

    別定有明文。又地上權為一種物權，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

    ，首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克為之。此項意思依

    民法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故須由占有人負

    證明之責（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意旨可參）

    。

　⒉被告陳重誠主張系爭1號房屋係伊先祖陳三奇基於行使地上權

    之目的在732地號土地上所建造，迄今已占有732地號土地逾

    八十年，自得取得登記為地上權人之權利，固據其提出族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課稅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㈡第3

    05頁至第309頁）。惟該等資料僅得以認定被告陳重誠之祖

    父陳有志、父親陳永風曾為系爭1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及占

    有使用人。而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

    竹木之原因多端，或基越界建築使用，或為界址不明致誤認

    他人土地為自己所有，或因不知為他人土地而誤為占有使用

    ，或係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甚或可能係基於侵權行為

    之意思（最高法院著有10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可資參

    照），被告陳重誠亦未就其祖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

    732地號土地乙節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要難僅以被告陳

    重誠之先祖在732地號土地上有建築物之客觀事實，逕謂其

    主觀上有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準此，被告陳重誠既未能

    舉證證明其先祖或被繼承人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73

    2地號土地，即與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未合，當無從據時

    效規定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是被告陳重誠提起反訴請求

    確認地上權存在及容忍其為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洵屬無據

    。

　㈣復按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條及第770條之規定，亦僅得請求

    登記為地上權人而已，並非即取得地上權，在其未依法登記

    為地上權人之前，自不能本於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

    有人有所主張而認其非無權占有（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

    1729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215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被

    告陳重誠既未舉證證明其已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亦未證明

    已具備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如前所述，揆諸前揭說明，

    尚無從依據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主張為有權占

    有；其餘被告復未提出事證說明有何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

    源，則原告本於所有權人地位，請求被告分別拆除如附表所

    示範圍、位置之地上物，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核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訴部分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

    第821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拆除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

    欄所示範圍之建物，並將占用部分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

    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反訴部分，反訴原告依

    民法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規定，請求確認其就附表

    編號1所示範圍之土地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請求反

    訴被告應容忍其辦理地上權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訴部分，原告及被告陳重誠、陳建國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

    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

    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被告陳吉發、

    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

    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欣

    、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於供

    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

    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附表

編號 所有權人 建物門牌號碼 （臺北市大安區） 占用土地情形      占用土地地號 占用位置 占用面積 1 陳重誠 延吉街241巷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A 117.06㎡ 2 陳石定、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余陳麗安 延吉街241巷11之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D1 22.75㎡    740地號 附圖編號D2 29.06㎡    741地號 附圖編號D3 4.36㎡ 3 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 延吉街241巷1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E1 6.14㎡    733地號 附圖編號E2 29.77㎡    734地號 附圖編號E3 87.8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5號
原      告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麥寛成  
訴訟代理人  彭意森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陳重誠（陳永風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陳育華  
被      告  陳吉發  


            陳石定（陳平之繼承人）


            陳清香（陳平之繼承人）


            余陳麗安（陳平之繼承人）


            陳佳陽（陳平之繼承人）


            陳建國（陳平之繼承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愛月  
被      告  陳玉蘭（陳平之繼承人）


            陳淑芳（陳平之繼承人）


            陳淑紅（陳平之繼承人）


            陳秋月  


            陳里見  




            陳愷娣（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豐文（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愷倫（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國欣（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廖滿（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益來  


            陳豐祿  


            陳國燦  
            陳美菊  




            陳美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一「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同段七四０地號土地、同地段七四一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二「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將示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同段七三三地號土地、同地段七三四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三「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壹佰壹拾捌萬捌仟元為被告陳重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重誠如以新臺幣陸仟參佰伍拾陸萬參仟伍佰捌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零壹拾陸萬柒仟元為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如以新臺幣參仟零伍拾萬零參佰壹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貳佰肆拾柒萬玖仟元為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如以新臺幣陸仟柒佰肆拾參萬肆仟貳佰肆拾貳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及第26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第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復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陳永風、陳永富、鄭玉霞、陳愛月、陳吉發、張惠卿、洪子棱、陳龍泉、張正雄為被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遭渠等所占用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下以各地號土地分稱，合稱系爭土地）。嗣於民國113年4月25日具狀撤回對陳永風、陳愛月、張惠卿、張正雄之起訴，追加陳有志、陳平、陳秋月、陳里見、陳正一、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洪晉德為被告（見本院卷㈠第85頁至第89頁）；又於113年6月14日具狀撤回對起訴前已死亡之陳有志、陳平、陳正一之訴訟，追加陳有志之繼承人陳永風、陳平之繼承人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陳正一之繼承人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為被告（見本院卷㈡第17頁至第25頁）；復分別於113年10月14日、113年12月3日具狀撤回對陳永富、陳龍泉之起訴（見本院卷㈡第203頁至第206頁、第315頁）；再於114年2月21日撤回對鄭玉霞之起訴（見本院卷㈡第530頁）；另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具狀撤回對被告洪晉德、洪子棱之訴（見本院卷㈢第129頁）。又原告訴之聲明迭經追加、撤回，並經本院履勘複丈測量後，最終於114年1月14日確認為：「㈠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在732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1號房屋），如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17.06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40、741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0○0號房屋（下稱系爭11之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D1(面積22.75平方公尺)、D2(面積29.06平方公尺)、D3(面積4.36平方公尺)，合計面積56.17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33、734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1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E1(面積6.14平方公尺)、E2(面積29.77平方公尺)、E3(面積87.80平方公尺)，合計面積123.71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見本院卷㈡第416頁至第417頁）。經核前述原告撤回部分，因陳愛月、張惠卿、張正雄、陳永富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陳龍泉則未於原告具狀撤回對其之起訴後之十日內提出異議，鄭玉霞、洪晉德、洪子棱亦分別表示同意原告撤回其訴（見本院卷㈡第530頁、本院卷㈢第139頁），揆諸前開規定，此部分訴訟已生撤回之效力。其餘訴之變更，係本於系爭土地遭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無權占用之同一基礎事實，與原訴間具有共同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一體性，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另確定請求拆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之範圍係屬依據土地複丈成果圖之面積測量結果補充、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部分更正亦屬合法。
二、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者，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陳永風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5月25日死亡，其所遺之系爭241巷1號房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繼承人陳重誠繼承，此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附卷可稽，並據陳重誠於114年2月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㈡第503頁至第515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復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以被告所有之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求被告拆屋還地，被告陳重誠則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及第832條規定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其對原告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命原告容忍其辦理地上權登記。經核本件反訴、本訴之標的法律關係及其防禦方法，均與被告陳重誠是否有權利占有系爭土地有關，二者間有牽連關係，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一併審理裁判，是被告陳重誠提起本件反訴，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再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要旨參照）。查反訴原告主張對於反訴被告共有之732地號土地如附表編號1所示占用位置及面積範圍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為反訴被告否認之，則反訴原告就732地號土地前述範圍是否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反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不明確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開說明，反訴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應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所有之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分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之位置及面積，妨害原告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建物並返還所占用之土地等語，並聲明：⒈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在732地號土地上，系爭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17.06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⒉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40、741地號土地上，系爭11之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D1(面積22.75平方公尺)、D2(面積29.06平方公尺)、D3(面積4.36平方公尺)，合計面積56.17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⒊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33、734地號土地上，系爭1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E1(面積6.14平方公尺)、E2(面積29.77平方公尺)、E3(面積87.80平方公尺)，合計面積123.71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之抗辯：
　 ⒈被告陳重誠則以：陳三奇於日治時期興建系爭1號房屋之初即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用732地號土地，並未作其他用途，亦未曾向土地所有權人租借，陳三奇去世後即由其子陳有志繼承，陳有志死亡後再由陳永風繼承取得，迄今存在已超過八十餘年，已因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故被告陳重誠於732地號土地有地上權存在，原告不得請求拆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⒉被告陳建國則以：系爭11之1號房屋為伊父親所留下，伊已在此居住六、七十年，原告無理由要伊拆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起訴主張略以：732地號土地原為陳氏家族所公同共有，家族成員分別佔據732地號土地之一部建屋，彼此間相互默認，互不干涉，陳三奇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建有系爭1號房屋占用732地號土地，並未作其他用途，亦未曾向土地所有權人租借或繳納租金，陳三奇去世後即由其子孫陳有志、陳永風依序繼承取得，持續占有至今，依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770條規定，反訴原告已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反訴原告就反訴被告所有之732地號土地於附表編號1所示占用位置及面積範圍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⒉反訴被告應容忍反訴原告就上開範圍辦理地上權登記。　　
　㈡反訴被告則以：依反訴原告所述，可知其所稱默認分管建屋意思或許僅存在於少數占地建屋之共有人間，732地號土地在日據時期既屬公同共有，當應取得未占地建屋之其他共有人之全體同意，不得以占地建屋之人具有共有人身分，即謂其占用特定共有土地及在其上建築房屋行為，無侵害共有物所有權能之問題。而默認分管建屋既非適法，則其所持占地建屋行為係為自己取得地上權意思之主張，自無從附隨；且反訴原告主張已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未經相關地政機關審查受理，於反訴被告提起本件訴訟後，方行提起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及容忍地上權登記之反訴請求，於法未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第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被告所有之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分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之位置及面積等情，有土地登記謄本、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北司補字第1429號卷第15頁至第375頁、本院卷㈠第41頁至第53頁、第257頁、限閱卷），並經本院會同兩造至現場履勘及囑託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繪製土地複丈成果圖，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113年11月12日北市大地測字第1137015358號函檢送之複丈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09頁至第119頁、第311頁、第31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無權占用，為到庭被告陳重誠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陳重誠既以其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自應就其占有具合法正當權源乙節，負舉證之責。
　㈢被告陳重誠辯稱並以反訴起訴主張其已就732地號土地時效取得地上權，並請求本院命原告應容忍其向地政機關申請地上權登記等語，為原告所否認。茲就被告陳重誠是否確已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分述如下：
　⒈按土地占有人於土地所有人起訴拆屋還地之訴訟繫屬中，依法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其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命所有人容忍為地上權登記者，受訴法院即應就占有人是否具備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為實體上裁判（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215號判決參照）。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前五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民法第832條、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地上權為一種物權，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首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克為之。此項意思依民法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故須由占有人負證明之責（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意旨可參）。
　⒉被告陳重誠主張系爭1號房屋係伊先祖陳三奇基於行使地上權之目的在732地號土地上所建造，迄今已占有732地號土地逾八十年，自得取得登記為地上權人之權利，固據其提出族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課稅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㈡第305頁至第309頁）。惟該等資料僅得以認定被告陳重誠之祖父陳有志、父親陳永風曾為系爭1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及占有使用人。而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之原因多端，或基越界建築使用，或為界址不明致誤認他人土地為自己所有，或因不知為他人土地而誤為占有使用，或係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甚或可能係基於侵權行為之意思（最高法院著有10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陳重誠亦未就其祖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732地號土地乙節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要難僅以被告陳重誠之先祖在732地號土地上有建築物之客觀事實，逕謂其主觀上有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準此，被告陳重誠既未能舉證證明其先祖或被繼承人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732地號土地，即與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未合，當無從據時效規定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是被告陳重誠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地上權存在及容忍其為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洵屬無據。
　㈣復按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條及第770條之規定，亦僅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而已，並非即取得地上權，在其未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之前，自不能本於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有所主張而認其非無權占有（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215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陳重誠既未舉證證明其已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亦未證明已具備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如前所述，揆諸前揭說明，尚無從依據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主張為有權占有；其餘被告復未提出事證說明有何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原告本於所有權人地位，請求被告分別拆除如附表所示範圍、位置之地上物，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核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訴部分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拆除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範圍之建物，並將占用部分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反訴部分，反訴原告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規定，請求確認其就附表編號1所示範圍之土地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請求反訴被告應容忍其辦理地上權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訴部分，原告及被告陳重誠、陳建國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於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附表
		編號

		所有權人

		建物門牌號碼
（臺北市大安區）

		占用土地情形

		


		




		


		


		


		占用土地地號

		占用位置

		占用面積



		1

		陳重誠

		延吉街241巷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A

		117.06㎡



		2

		陳石定、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余陳麗安

		延吉街241巷11之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D1

		22.75㎡



		


		


		


		740地號

		附圖編號D2

		29.06㎡



		


		


		


		741地號

		附圖編號D3

		4.36㎡



		3

		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

		延吉街241巷1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E1

		6.14㎡



		


		


		


		733地號

		附圖編號E2

		29.77㎡



		


		


		


		734地號

		附圖編號E3

		87.8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05號

原      告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麥寛成  

訴訟代理人  彭意森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陳重誠（陳永風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陳育華  

被      告  陳吉發  



            陳石定（陳平之繼承人）



            陳清香（陳平之繼承人）



            余陳麗安（陳平之繼承人）



            陳佳陽（陳平之繼承人）



            陳建國（陳平之繼承人）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陳愛月  

被      告  陳玉蘭（陳平之繼承人）



            陳淑芳（陳平之繼承人）



            陳淑紅（陳平之繼承人）



            陳秋月  



            陳里見  





            陳愷娣（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豐文（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愷倫（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國欣（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廖滿（陳正一之繼承人）





            陳益來  



            陳豐祿  



            陳國燦  

            陳美菊  





            陳美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一「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同段七四０地號土地、同地段七四一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二「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將示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同段七三三地號土地、同地段七三四地號土地，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巷○○號建物如附表編號三「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部分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壹佰壹拾捌萬捌仟元為被告陳重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重誠如以新臺幣陸仟參佰伍拾陸萬參仟伍佰捌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零壹拾陸萬柒仟元為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如以新臺幣參仟零伍拾萬零參佰壹拾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貳佰肆拾柒萬玖仟元為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如以新臺幣陸仟柒佰肆拾參萬肆仟貳佰肆拾貳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及第26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第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復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陳永風、陳永富、鄭玉霞、陳愛月、陳吉發、張惠卿、洪子棱、陳龍泉、張正雄為被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遭渠等所占用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下以各地號土地分稱，合稱系爭土地）。嗣於民國113年4月25日具狀撤回對陳永風、陳愛月、張惠卿、張正雄之起訴，追加陳有志、陳平、陳秋月、陳里見、陳正一、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洪晉德為被告（見本院卷㈠第85頁至第89頁）；又於113年6月14日具狀撤回對起訴前已死亡之陳有志、陳平、陳正一之訴訟，追加陳有志之繼承人陳永風、陳平之繼承人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陳正一之繼承人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為被告（見本院卷㈡第17頁至第25頁）；復分別於113年10月14日、113年12月3日具狀撤回對陳永富、陳龍泉之起訴（見本院卷㈡第203頁至第206頁、第315頁）；再於114年2月21日撤回對鄭玉霞之起訴（見本院卷㈡第530頁）；另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具狀撤回對被告洪晉德、洪子棱之訴（見本院卷㈢第129頁）。又原告訴之聲明迭經追加、撤回，並經本院履勘複丈測量後，最終於114年1月14日確認為：「㈠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在732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號房屋（下稱系爭1號房屋），如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17.06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40、741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0○0號房屋（下稱系爭11之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D1(面積22.75平方公尺)、D2(面積29.06平方公尺)、D3(面積4.36平方公尺)，合計面積56.17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㈢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33、734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1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E1(面積6.14平方公尺)、E2(面積29.77平方公尺)、E3(面積87.80平方公尺)，合計面積123.71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見本院卷㈡第416頁至第417頁）。經核前述原告撤回部分，因陳愛月、張惠卿、張正雄、陳永富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陳龍泉則未於原告具狀撤回對其之起訴後之十日內提出異議，鄭玉霞、洪晉德、洪子棱亦分別表示同意原告撤回其訴（見本院卷㈡第530頁、本院卷㈢第139頁），揆諸前開規定，此部分訴訟已生撤回之效力。其餘訴之變更，係本於系爭土地遭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無權占用之同一基礎事實，與原訴間具有共同性，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一體性，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另確定請求拆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之範圍係屬依據土地複丈成果圖之面積測量結果補充、更正事實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部分更正亦屬合法。

二、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者，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陳永風於訴訟繫屬中之113年5月25日死亡，其所遺之系爭241巷1號房屋，全體繼承人協議由繼承人陳重誠繼承，此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附卷可稽，並據陳重誠於114年2月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㈡第503頁至第515頁），經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復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以被告所有之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求被告拆屋還地，被告陳重誠則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及第832條規定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其對原告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命原告容忍其辦理地上權登記。經核本件反訴、本訴之標的法律關係及其防禦方法，均與被告陳重誠是否有權利占有系爭土地有關，二者間有牽連關係，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一併審理裁判，是被告陳重誠提起本件反訴，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再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要旨參照）。查反訴原告主張對於反訴被告共有之732地號土地如附表編號1所示占用位置及面積範圍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為反訴被告否認之，則反訴原告就732地號土地前述範圍是否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反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不明確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依上開說明，反訴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應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所有之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分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之位置及面積，妨害原告對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建物並返還所占用之土地等語，並聲明：⒈被告陳重誠應將坐落在732地號土地上，系爭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117.06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⒉被告陳石定、余陳麗安、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40、741地號土地上，系爭11之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D1(面積22.75平方公尺)、D2(面積29.06平方公尺)、D3(面積4.36平方公尺)，合計面積56.17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⒊被告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應共同將坐落在732、733、734地號土地上，系爭11號房屋如附圖所示編號E1(面積6.14平方公尺)、E2(面積29.77平方公尺)、E3(面積87.80平方公尺)，合計面積123.71之建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之抗辯：

　 ⒈被告陳重誠則以：陳三奇於日治時期興建系爭1號房屋之初即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用732地號土地，並未作其他用途，亦未曾向土地所有權人租借，陳三奇去世後即由其子陳有志繼承，陳有志死亡後再由陳永風繼承取得，迄今存在已超過八十餘年，已因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故被告陳重誠於732地號土地有地上權存在，原告不得請求拆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⒉被告陳建國則以：系爭11之1號房屋為伊父親所留下，伊已在此居住六、七十年，原告無理由要伊拆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㈢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起訴主張略以：732地號土地原為陳氏家族所公同共有，家族成員分別佔據732地號土地之一部建屋，彼此間相互默認，互不干涉，陳三奇係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建有系爭1號房屋占用732地號土地，並未作其他用途，亦未曾向土地所有權人租借或繳納租金，陳三奇去世後即由其子孫陳有志、陳永風依序繼承取得，持續占有至今，依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770條規定，反訴原告已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反訴原告就反訴被告所有之732地號土地於附表編號1所示占用位置及面積範圍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⒉反訴被告應容忍反訴原告就上開範圍辦理地上權登記。　　

　㈡反訴被告則以：依反訴原告所述，可知其所稱默認分管建屋意思或許僅存在於少數占地建屋之共有人間，732地號土地在日據時期既屬公同共有，當應取得未占地建屋之其他共有人之全體同意，不得以占地建屋之人具有共有人身分，即謂其占用特定共有土地及在其上建築房屋行為，無侵害共有物所有權能之問題。而默認分管建屋既非適法，則其所持占地建屋行為係為自己取得地上權意思之主張，自無從附隨；且反訴原告主張已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未經相關地政機關審查受理，於反訴被告提起本件訴訟後，方行提起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及容忍地上權登記之反訴請求，於法未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第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共有人之一，被告所有之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分別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之位置及面積等情，有土地登記謄本、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北司補字第1429號卷第15頁至第375頁、本院卷㈠第41頁至第53頁、第257頁、限閱卷），並經本院會同兩造至現場履勘及囑託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派員測量繪製土地複丈成果圖，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113年11月12日北市大地測字第1137015358號函檢送之複丈成果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109頁至第119頁、第311頁、第31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而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系爭1號、11之1號、11號房屋無權占用，為到庭被告陳重誠所否認，揆諸前開說明，被告陳重誠既以其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自應就其占有具合法正當權源乙節，負舉證之責。

　㈢被告陳重誠辯稱並以反訴起訴主張其已就732地號土地時效取得地上權，並請求本院命原告應容忍其向地政機關申請地上權登記等語，為原告所否認。茲就被告陳重誠是否確已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分述如下：

　⒈按土地占有人於土地所有人起訴拆屋還地之訴訟繫屬中，依法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其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命所有人容忍為地上權登記者，受訴法院即應就占有人是否具備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為實體上裁判（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215號判決參照）。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前五條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民法第832條、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地上權為一種物權，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者，首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始克為之。此項意思依民法第944條第1項之規定既不在推定之列，故須由占有人負證明之責（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意旨可參）。

　⒉被告陳重誠主張系爭1號房屋係伊先祖陳三奇基於行使地上權之目的在732地號土地上所建造，迄今已占有732地號土地逾八十年，自得取得登記為地上權人之權利，固據其提出族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課稅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㈡第305頁至第309頁）。惟該等資料僅得以認定被告陳重誠之祖父陳有志、父親陳永風曾為系爭1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及占有使用人。而占有人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之原因多端，或基越界建築使用，或為界址不明致誤認他人土地為自己所有，或因不知為他人土地而誤為占有使用，或係以租賃或借貸之意思為之，甚或可能係基於侵權行為之意思（最高法院著有10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陳重誠亦未就其祖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732地號土地乙節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要難僅以被告陳重誠之先祖在732地號土地上有建築物之客觀事實，逕謂其主觀上有基於行使地上權之意思。準此，被告陳重誠既未能舉證證明其先祖或被繼承人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732地號土地，即與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未合，當無從據時效規定取得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是被告陳重誠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地上權存在及容忍其為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洵屬無據。

　㈣復按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條及第770條之規定，亦僅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而已，並非即取得地上權，在其未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之前，自不能本於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有所主張而認其非無權占有（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215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陳重誠既未舉證證明其已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亦未證明已具備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如前所述，揆諸前揭說明，尚無從依據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主張為有權占有；其餘被告復未提出事證說明有何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原告本於所有權人地位，請求被告分別拆除如附表所示範圍、位置之地上物，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核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本訴部分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拆除如附表「占用土地情形」欄所示範圍之建物，並將占用部分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反訴部分，反訴原告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第772條規定，請求確認其就附表編號1所示範圍之土地有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存在，及請求反訴被告應容忍其辦理地上權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訴部分，原告及被告陳重誠、陳建國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宣告被告陳吉發、陳石定、陳清香、余陳麗安、陳佳陽、陳玉蘭、陳淑芳、陳淑紅、陳秋月、陳里見、陳愷娣、陳豐文、陳愷倫、陳國欣、陳廖滿、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於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宣玉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附表

編號 所有權人 建物門牌號碼 （臺北市大安區） 占用土地情形      占用土地地號 占用位置 占用面積 1 陳重誠 延吉街241巷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A 117.06㎡ 2 陳石定、陳清香、陳玉蘭、陳建國、陳佳陽、陳淑芳、陳淑紅、余陳麗安 延吉街241巷11之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D1 22.75㎡    740地號 附圖編號D2 29.06㎡    741地號 附圖編號D3 4.36㎡ 3 陳吉發、陳秋月、陳里見、陳廖滿、陳愷倫、陳豐文、陳愷娣、陳國欣、陳益來、陳豐祿、陳國燦、陳美菊、陳美仁 延吉街241巷11號 732地號 附圖編號E1 6.14㎡    733地號 附圖編號E2 29.77㎡    734地號 附圖編號E3 87.80㎡ 





